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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研究發展處為推動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（以下簡稱USR），特成立辦公室（以下簡稱本辦公室），執行相關業務，並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推動辦公室設置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
2、 本辦公室任務如下：
(1) 本校USR之推動發展。
(2) 各項USR年度目標及方案之規劃、執行與督導。
(3) USR評估之重要指標與執行成效。
(4) 研訂教師與學生實踐USR之獎勵機制。
(5) USR之行政及協調事項。
(6) 其它與USR相關事項之協助。
3、 本辦公室置主任一人，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(含專案)教師或具相關經驗之二級主管以上職員擔任之，綜理本辦公室業務。
4、 本辦公室得依專案計畫需求聘用專案執行人員若干名，經費由USR計畫支應
5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